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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签署 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 

战略采购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期，公司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签订了《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战略采

购合作协议》，这将有利于公司推动与其他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务洽谈、建立

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及市场影响力，提高公司产品的品牌知

名度及市场份额，有助于提升公司面向民用建筑防水市场的市场竞争力，将帮助

公司获得更多业务机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2、本次签订的《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战略采购合作协议》是表达双方合

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协议，未涉及具体的订单数量和总金额，具体订单取决于华润

置地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控股公司或具有经营权的公司在建工程的需要。对

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金额以双方签署的具体采购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合同签署背景及情况 

2019 年，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制定积极

稳妥推进民用建筑防水材料业务并从战略发展方向选择、营销与技术团队搭建、

产能布局等方面促进战略落地。公司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

称“华润置地”）就防水材料产品使用及工程服务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经过华润

置地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审核后，公司成功成为华润置地合格供应商，并于 2019 年

中标华润置地（上海）有限公司“2019-2021 年华润置地华东大区防水材料集中采

购工程”。经过 1 年的合作，公司与华润置地构筑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曾获得华

润置地（苏州）地产置业有限公司颁发的年度优质供应商称号。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获悉华润置地采购云平台（https://scm.crland.com.cn）

发布了《华润置地 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战略采购的中标公告》，公司中标华润

置地及其下属独资、控股或具有经营权的合资公司在建项目全档次全业态的防水

材料的供应，具体中标区域为华南大区、华西大区、华东大区、华中大区。2021

年 2 月 2 日，公司正式收到上述中标通知书。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签署《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战略采购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采购合作协议》”）并寄往华

润置地，因华润置地审批程序及 2021 农历春节假期原因，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收到华润置地签署正式生效的《战略采购合作协议》。 

二、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介绍 

1、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800,000,000HKD 

3、董事长：王祥明 

4、办公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46 楼 

5、公司编号：F0007925 

6、主营业务：华润置地是央企华润集团旗下负责城市建设与运营的战略业务

单元，是内地领先的城市综合投资开发运营商，业务包括住宅开发、商业地产、

城市更新、物业服务、康养地产、长租公寓、产业地产、文化体育与教育地产、

影院、建筑等。 

华润置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本次签署《战略采购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2、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的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华润置地发生类似业务如下：2018 年公司与华润

置地未发生类似业务；2019 年公司与华润置地发生类似业务的营业收入 119.82 万，

占 2019 年公司防水涂料销售业务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02%；2020 年公司与华润置

地发生类似业务的营业收入 1,435.89 万，占 2020 年公司防水涂料销售业务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 9.42%。 

3、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的履约能力 

华润置地是央企华润集团下重要战略业务单元，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

资信情况优良，履约能力较强。 



三、《战略采购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乙方：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合作内容 

1、甲方制定乙方为防水材料（下称“产品”）的战略供应商，适用范围：全

档次全业态项目的防水材料产品的供应，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的甲供材

料。甲方或其下属公司、控股公司或具有经营权的公司（以下合称“甲方下属公

司”）可根据在建工程的需要选择乙方，或其指定供应商按本协议采购范围和价格

提供的产品；甲方或甲方下属公司代建及与他方合作的项目亦有权按本协议价格

选用乙方产品。 

2、乙方或其指定供应商向甲方供应的物料/设备的品牌均为“飞鹿”（涂料）

及“湘耐渗”（卷材）。 

3、协议期限：从甲方确定中标人后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4、本协议合作区域为：我司（甲方）华东大区、华南大区、华西大区、华

中大区，同时为华北大区和东北大区的备用单位。 

2、价格清单 

价格清单为甲方下属公司或甲方关联公司润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润

材公司”）与乙方或其指定供应商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定价依据。 

3、供货地点 

包括但不限于： 

大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东北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呼和浩特所在的省

份覆盖的城市 

华北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天津、郑州、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济南、青

岛、淄博、威海、烟台、日照、临沂、太原、张家口、泰安、新乡所

在的省份覆盖的城市 

华东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南京、苏州、无锡、常州、

南通、徐州、扬州、泰州、盐城、嘉兴所在的省份覆盖的城市 

华中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武汉、长沙、合肥、赣州、南昌、鄂州、阜阳所在的省

份覆盖的城市 

华西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成都、重庆、绵阳、西安、贵阳、昆明、兰州、宜宾、

泸州所在的省份覆盖的城市 

华南大区 包括但不限于广州、深圳、惠州、南宁、柳州、桂林、福州、厦门、



汕头、海口、万宁、揭阳、江门、肇庆、湛江、东莞、佛山、珠海所

在的省份覆盖的城市 

等以及甲方下属公司的项目现场。甲方及下属公司的代建项目和合作项目作

为本协议的暂定范围。 

4、项目合同签订方式 

甲方委托甲方关联公司润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乙方或其指定供应商按本

协议附件内容签订具体采购合同，乙方或其指定供应商不得提出与采购合同内容

及本协议相抵触的条款。 

5、付款方式 

1、每批次材料到货交接验收合格后，甲方累计支付乙方到货材料总价的百

分之八十五（85%）。 

2、项目防水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本项目合同结算

总额的 97%。 

3、结算款的 3%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 5 年，质保期满后 30 日内，由甲

方扣除保修期间发生的有关维修费用后，将剩余款项无息支付给乙方。如乙方已

提供质量保函，则质量保证金随结算款一并支付。 

6、违约责任 

1、出现协议约定情形，甲方有权利单方终止本协议，乙方支付甲方所涉分

项采购或安装合同总额 20%的违约金以赔偿甲方损失，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全部损

失的，甲方有权追偿。 

2、出现协议约定情形，甲方有权选择单方终止本协议。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责的，应全额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

部损失和支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 

7、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协议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甲

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延用 1 年，乙方不得提出异议。 

2、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签订地点为深圳市南山

区。 

四、《战略采购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润置地就其 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的采购签署《战略采购协议》，

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表明公司的产品性能、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营销服务等

管理和技术水平受到国内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认可，有利于公司推动与其他大

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务洽谈、建立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及

市场影响力，提高公司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及市场份额，有助于提升公司面向民用

建筑防水市场的市场竞争力，将帮助公司获得更多业务机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

益，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本次签署合同为战略性框架协议，不涉及具

体订单数量及总金额，对本年及未来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以未来实际签

署的采购合同为准。 

本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

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次签订的《战略采购合作协议》是表达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协议，

未涉及具体的订单数量和总金额，具体订单取决于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公

司、控股公司或具有经营权的公司在建工程的需要。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金额

以双方签署的具体采购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要求，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20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减持计划，截

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上述减持计划执行完毕，其中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提前

终止减持计划。本公告披露日前三个月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周迪武通过集中竞

价减持 39,413 股，其余董监高未减持股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六、备查文件 

1、《2021-2022 年度防水材料战略采购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 日 


